
行政相对人名称

河南海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

组织结构代码、工商注

册号）

9141040066466546X9

法定代表人 崔强

地址 宝丰县商酒务镇房庄村白衣堂自然村北

行政处罚种类 罚款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宝）应急罚〔2022〕1 号

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证

号）

杨继峰 16040624016；曹亮亮 16040624023

违法事实

2022 年 2 月 3 日，河南省安委会重点时段安全生产专

项检查第四组对河南海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生产

情况进行了暗查暗访，共发现问题隐患 28 条（其中建

议项 5条）。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省安委会重点

时段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第四组下达专项检查问题隐患

交办通知书，经平顶山市安委会转办宝丰县应急管理局

进行调查处理。经我局行政执法人员调查，该公司存在

以下涉嫌违法行为：1.生产区管廊介质、流向、大小等

标识不完善。2.生产区管廊限高牌标识有的缺少、有的

不清晰。3.生产区部分直梯和旋梯缺少相应安全警示提

示标识。4.中控室个别显示屏故障，监视画面多，应采

用轮播画面。5.隐患排查台账记录不完善，没有体现闭

环管理。6.应急演练评估有存在问题，没有制定整改措

施，未对演练的预案提出修订意见。7.教育培训计划不

完善、教育培训档案不规范，主要负责人培训记录不完

整。

主要证据材料

主要证据现场检查记录（宝）应急现记〔2022〕危 001

号、对该生产经营单位安全部负责人王守信调查询问笔

录、该生产经营单位一处旋梯缺少相应安全生产警示提

示标志，一处直梯缺少相应安全生产警示提示标志，生

产区管廊介质、流向、大小等标识不完善，生产区管廊

一处限高牌标识为单侧，并褪色不明显等现场照片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

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

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

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县

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应当将重大事故隐患纳入相关信息系统，建立健

全重大事故隐患治理督办制度，督促生产经营单位消除



重大事故隐患。、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

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

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

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

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

岗作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三十六

条第（五）项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适用裁量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实

施〈安全生产法〉相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1 年版）》

陈述申辩或听证情况 无陈述申辩、听证

法制审核情况

对拟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主体适格、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符合法定程序、法律文

书规范、同意上述行政处罚。

集体讨论情况
经集体讨论，一致同意对河南海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作

出处人民币捌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罚内容 处人民币捌万元罚款

处罚决定日期 2022-2-28

行政处罚机关 宝丰县应急管理局

备注


